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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有關股東特別大會召開時間的
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

茲提述(i)領悅服務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3年11月15日的通函（「通
函」）；及(ii)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1月15日的股東特別大會（將於2023年12月5日
（星期二）舉行）通告（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」），內容有關2023年物業管理服務框
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（包括該等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）以及追認早期
交易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詞彙與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
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通函第57頁（中英文版本）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第1頁（中英文
版本）所載的股東特別大會時間應為2023年12月5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1時正。

本公司確認，除上文所澄清者外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通函的中英文版本所載
所有其他資料均屬正確，並維持不變。本澄清公告為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通函
的補充，並應與之一併閱讀，就此而言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通函的現有中英
文版本按其現時形式將繼續有效。就股東特別大會而言，已於2023年11月15日
寄發的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仍然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
領悅服務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劉玉輝

香港，2023年11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玉輝先生及羅紅萍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王濤女士及
侯三利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羅瑩女士、張倩女士及鄒丹女士。


